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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案例事實

甲公司以其為要保人，以其員工乙
為被保險人，於 111 年 7 月 15 日向丙
保險公司投保一年期團體傷害保險契
約，乙於 112 年 4 月 15 日自甲公司離
職，甲公司也並未通知保險公司辦理員
工離職退保，後乙於 112 年 7 月 1 日發
生意外事故受傷，再向丙保險公司申請
保險理賠，惟丙保險公司則以乙發生意
外事故時已自甲公司離職，非屬甲公司
員工，甲公司對乙已喪失保險利益，依
保險法第 17 條規定，該團體保險契約
失其效力，故拒絕給付保險金。

貳、問題說明

依保險法第 16 條：「要保人對於
左列各人之生命或身體，有保險利益。
一、本人或其家屬。二、生活費或教育
費所仰給之人。三、債務人。四、為本
人管理財產或利益之人。」本件乙為甲
公司之員工，二者間具有僱傭契約的法
律關係，依前開第 16 條第 4 款規定，
甲公司與員工乙間具有保險利益應無疑
問。然而人身保險契約訂定時具有保險
利益，但於契約訂定後常因被保險人身

分異動，如夫妻離婚、債務人還清債務、
員工離職等原因致保險利益消滅，此時
保險契約是否依保險法第 17 條規定因
保險利益消滅而致無效 ? 本文嘗試探討
如下。

叁、保險利益的概念與功能

保險利益在英美法以 InsurableInterest

稱之，按字面可直譯為 “可保利益” ，
詳細來說，對於投保客體 ( 財產、人身
) 的安全，或某種事故 ( 責任 ) 的不發生
為有利，反之則有損害的利害關係就是
保險利益。在財產保險中，保險利益是
指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特定財產
上利益或一般財產上所具有的特定利害
關係，此項利害關係將因保險事故的發
生而遭受破壞，因事故的不發生而繼續
存在。在人身保險中，保險利益則是指
要保人對於被保險人之生命、身體或健
康所具有的經濟上、精神上或感情上的
利害關係。

依學者通說，保險利益概念的存在
具有以下三種功能：

一、防免賭博行為

人身保險被保險人身分異動與保險
利益之認定

◢ 劉森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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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制度在早期發展時，因為其射
倖性與賭博行為類似，外觀上很容易
與賭博行為混淆，但保險制度具有「分
散危險」的積極功能，與賭博相反，應
受到法律制度的肯定與鼓勵，保險契約
如果沒有保險利益的要求，則任何人都
可以用無任何關聯之客體投保，當保險
事故發生時保險人仍須給付，那就跟賭
博行為無異，也將妨礙保險制度的健全
發展，所以透過當事人須對保險標的物
具有保險利益，以禁止藉由保險達到賭
博之目的。但在保險制度越趨成熟的今
日，此種功能也逐漸不具有重要性。

二、防止道德危險

所謂道德危險，是指因為要保人、
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之主觀心理狀態，對
於保險利益所帶來的潛在危險，例如被
保險人基於請領保險金之目的，故意導
致保險契約所約定之危險發生。由於保
險事故的發生，將使被保險人的保險利
益受到破壞，被保險人也將因維護自己
的保險利益，而不至於促使保險事故發
生，而被保險人如果對保險標的沒有保
險利益，為貪圖保險金更容易故意致使
保險事故發生，因此限制須具備保險利
益方能投保保險，可相當程度地防止道
德危險的發生。

三、限制投保金額與保險給付金額

將保險利益的客觀上經濟價值換算

為金錢數額後，就被稱為「保險價額」。
保險事故發生後，由於損害即為保險利
益之反面，被保險人所受到的損害，最
多僅為保險價額的全部，基於損害填補
原則，保險人所為的給付也不得超過此
一數額。因此，保險價額為要保人投保
的最高額度，也是保險人的最高賠償額
度，保險利益有限制投保金額與給付金
額之功能。然而，由於在人身保險契約
中生命或身體之價值難以用金錢為客觀
的衡量，所以保險利益決定保險價額之
功能比較難以在人身保險中實現。

保險法第 16 條：「要保人對於左
列各人之生命或身體，有保險利益。一、
本人或其家屬。二、生活費或教育費所
仰給之人。三、債務人。四、為本人管
理財產或利益之人。」本條是針對人身
保險的保險利益規定。如前所述，在人
身保險上，保險利益除了早期用於防免
賭博行為外，在文獻上普遍認為保險利
益僅具有防止道德危險的消極功能，而
且由於人身無價的觀念，並無法像財產
保險的保險利益一樣，還具有限制投保
金額與保險給付金額的功能。此外，保
險利益於人身保險上發揮了多少防止道
德危險的作用，始終都是一個謎團且未
獲得證實，在比較法上也從來沒有統計
資料顯示不採納人身保險利益的國家，
因為保險而發生謀財害命的事件有比要
求人身保險利益的國家來得多，進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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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鬆綁甚至廢止人身保險保險利益的
討論，惟此並非本文此次探討範圍。

肆、人身保險契約保險利益的認
定時點

依保險法第 17 條：「要保人或被
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無保險利益
者，保險契約失其效力。」人身保險若
要保人與被保險人訂定保險契約之後，
要保人與被保險人間因身分或其他關係
的變動而造成保險利益的喪失，人身保
險契約效力是否受到影響致使契約失
效？在學說及實務上有以下不同的見
解。

一、人身保險之保險利益僅須訂立
契約時存在

我國多數學者通說採取「訂立契約
時說」，意即在人身保險，只要保險
契約訂立時有保險利益即可，其後若因
身分或其他關係引起保險利益的變動，
保險契約的效力並不因此受到影響，其
主要理由在於訂約之後倘若保險利益消
滅，要保人未必會告知保險人，保險人
實際也難以查核，若使保險契約失效，
其後將會衍生保險費的退還問題，致使
問題紛繁。另外，從保險法第 17 條文
義解釋而言，因條文之文字為保險標的
「物」，似應只適用於損害保險，而
表彰人之生命身體等抽象損害的「定
額」保險中，人之生命身體非保險標的

「物」，損害保險的保險利益必需要從
契約訂立時到事故發生時都存在，而屬
定額給付的人身保險因為無保險法第
17 條的適用，故只要在訂立契約時存
在即可。實務上持相同見解者如臺灣苗
栗地方法院 106 年度保險字第 3 號民事
判決：「…又人身保險往往攸關被保險
人之生命身體安全，若於訂約時沒有保
險利益，恐滋生道德危險，然衡諸保險
實務，人身保險契約訂定時具有保險利
益，而於契約訂定後，保險利益消滅者，
並非罕見（例如夫妻離婚、債務人還清
債務等），保險人實難以就保險利益繼
續存在與否，一一追蹤調查，如認保險
利益消滅時，保險契約即失效，其後將
衍生保險費比例退還與如何計算短期保
險費等諸多問題，徒增紛擾，且無助於
防範道德風險之發生。因此，有鑑於人
身保險之目的異於財產保險，為防止道
德危險並顧及實際狀況，人身保險之保
險利益應以「訂約時存在」為已足，不
以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利益繼續存在
為必要。本件兩造並不爭執系爭保險契
約訂立時，梁○微對原告有保險利益存
在；又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人於 104 年
7 月 20 日變更為梁○微時，原告與梁○
微仍為夫妻關係，梁○微對原告自仍具
有保險利益。縱原告與梁○微嗣於 104

年 9 月間離婚，致保險利益消滅，揆諸
上開說明，於系爭保險契約之效力仍無
影響。」另依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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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保險字第 12 號民事判決：「…保險
利益之消極功能仍有防止道德危險或防
止犯罪之發生，且要保人對被保險人之
健康負有說明義務，如要保人對被保險
人毫無保險利益，何以能對被保險人之
健康狀況逐一說明，以及解釋其投保動
機，故於人身保險，要保人對被保險人
仍須有保險利益，始為妥當，惟人身保
險之保險利益以訂約時存在為已足，不
以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利益繼續存在
為必要（參學者劉宗榮著，保險法第 76

至 83 頁）。是綜觀學說見解，無論人
身保險是否應引進保險利益之觀念，一
旦人身保險契約有效成立後，只要被保
險人於保險期間發生約定之保險事故，
保險人即應負有理賠保險金之義務，並
不因其事後保險利益未繼續存在而致保
險契約失其效力。」

依本見解主張人身保險的保險利益
存在時點，僅須「保險契約訂立時」存
在即可，保險契約訂立後縱使喪失保險
利益，已生效之保險契約效力並不因此
受到影響。

二、人身保險之保險利益自訂約時
至契約效力持續期間皆應存在

另有學者主張為避免道德危險，無
論是損害保險或是定額給付保險，保險
利益都必須要從契約訂定時存在到事故
發生時才可以，否則保險契約將失其效
力，本見解所持的主要理由為基於人類

生命、健康的無價性與優越性，對於人
身保險道德危險的控制，必須採行較財
產保險更為嚴格的標準，在價值判斷上
應以「減少道德危險」優於「維持保險
契約效力」作為考量。實務上持相同見
解者有內湖簡易庭 100 年度湖保險小字
第 2 號民事判決：「…按保險契約，由
保險人於同意要保人聲請後簽訂。又要
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於保險標的物無保
險利益者，保險契約失其效力。保險法
第 44條第 1項、第 17條分別定有明文。
又保險法第17條關於保險利益之規定，
係屬絕對強制規定，不論變更後是否對
被保險人較為有利，保險契約之當事人
不得以契約方式變更之，否則無效。…。
是被告於 96 年 4 月 17 日離職時，台○
銀行對被告即喪失保險利益，系爭保險
契約條款對被告之部分，依保險法第 17

條規定，保險契約失其效力，不因台○
銀行有無通知異其效力。…」另有臺灣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8 年度保險上字第
14 號民事判決：「…惟林○耀於 86 年
6 月 3 日與張○美離婚，渠等二人間已
非夫妻或家屬，則至遲於 87 年 1 月（即
該次之保險期間屆滿時），已不存保險
契約效力。林○耀與張○美既於 86 年 6

月 3 日離婚後，已不具夫妻關係，依法
律及約定，林○耀對要保人而言，已無
保險利益。…則依系爭員工團體保險契
約之被保險人資格限制及保險利益的規
定，有關林○耀部分，因不具契約之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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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資格，無保險利益，是林○耀與
張○美離婚後之各次續保的保險契約，
就林○耀部分應失其效力。」

依本見解，人身保險亦有保險法第
17 條之適用，保險利益自訂約時至契約
效力持續期間皆應存在，因此若於保險
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因身分或其他關
係的變動造成保險利益喪失，要保人對
被保險人已無保險利益則該保險契約亦
同時無效。

伍、結論

綜合以上見解，絕大部分保險學者
都認為在人身保險，只要契約訂立時有
保險利益即可，其後即使因身分或其他
關係引發保險利益的變動，保險契約的
效力均不受影響。至於司法實務上對於
人身保險是否需要事故發生時，要保人
對於被保險人仍有保險利益，見解似乎
尚無共識，而且尚未有最高法院之見解
可供參考。其實，上述二種見解最主要
的爭議都著重在道德危險的防免，主張
保險利益必須要從契約訂定時到保險事
故發生時都存在者，所持的理由為避免
道德危險的發生，而且認為人身保險應
採行較財產保險更為嚴格的標準，所以
自契約訂定時到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利
益都必須存在；而主張保險利益僅須訂
立契約時存在者則認為，防範人身保險
的道德危險，僅須保險利益於「訂約時

存在」就已足夠，保險實務上如果以保
險利益消滅隨即致保險契約失效，後續
將另衍生保險費比例退還與計算短期保
險費等諸多問題，不僅徒增紛擾，契約
若因而失效也對被保險人顯非公平。

本文認同以上多數學者的看法，人
身保險只要在契約訂立時有保險利益
即可，如前所述，在人身保險上保險利
益除了早期用於防免賭博行為外，在文
獻上普遍認為僅剩下防止道德危險的消
極功能，而保險利益在保險契約訂立時
存在就已足以達到防範道德危險，何況
人身保險訂約時另還有保險法第 105 條
「須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的規範可作
為第二道防堵道德危險的機制，所以，
人身保險只要在契約訂立時有保險利益
即可，保險契約訂立後縱使因被保險人
身分或其他關係異動致喪失保險利益，
已經生效之保險契約效力並不因此受到
影響。在本案例中，甲公司於訂約時與
員工乙間具有保險利益，乙嗣後雖自甲
公司離職致身分異動非甲公司之員工，
即使甲公司並未通知丙保險公司辦理退
保，然該團體保險契約之效力不受影
響，乙於保險期間發生意外事故受傷申
請保險理賠，丙保險公司自不得拒絕給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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